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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河县平山乡扶贫资金申请的复函

梁河县扶贫办：

贵办发来的《关于转报<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帮助申请钢架蚕棚集体化项目资金的请示>的请示》（梁开办〔2018〕57号）收悉。经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会（2018年10月30日第36期）、总经理办公会（2018年10月30日第33期）研究决定，同意向梁河县扶贫办拨付扶贫资金30万元，专项用于梁河县平山乡蚕桑产业扶贫（建设蚕棚11座）项目的精准扶贫工作。

为规范资金用途，真正做到精准扶贫，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请协助做好以下工作：

一、根据国家、地区有关规定，在选择建筑材料和施工单位时，应满足不少于三家的书面报价、相应施工资质、生产厂商授权证书及相关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等，综合评估择优汰劣，以上相关资料需报送我公司相关部门留存备查。
二、在确定施工单位后，由该单位制定完整的施工进度计划表，贵办应根据施工进度，制定资金使用计划表并合理安排相应款项拨付，以上施工进度计划表和资金使用计划表应报送我公司备案。
三、在项目建设期间，贵办应根据国家、地区有关标准实时监督施工质量，我公司将不定期安排工程管理部相关技术人员及工会有关人员赴施工现场，对拨付的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监督。
四、贵办应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每季度向我公司报送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和扶贫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蚕棚建设项目竣工后报送验收合格报告。

五、建设项目竣工时，我公司将对工程质量及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验收和审计。

六、请贵办高度重视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的跟踪监督工作，严格扶贫资金专款专用管理，确保扶贫资金真正使用在该项目上，公正公平使用、扶贫造福贫困群众，实现廉洁扶贫。

对贵办给予我公司扶贫工作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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